銳卓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料蒐集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5 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第 19 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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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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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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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資料（特種個資）原則上不得蒐集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10 年度勞上字第 17 號民事判決
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應有特定目的，並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8款定有明文。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同法第20條第1項復有明文。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所謂隱私資料，包含個人生活資訊如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1條之1第1項第3款亦定有明文。而就職經歷於雇主決定是否錄用勞工時，屬重要考量因素，蓋勞工於其他公司任職久暫、職稱、職務內容等經歷均為雇主參酌錄用勞工後之適任性、穩定性之參考標準，自屬前揭就業服務法所揭示就業所需之資料。尤以受僱律師如前曾任職於其他法律事務所，基於避免利害衝突之律師倫理考量，其於其他律師事務所之就職經歷非但為雇主決定是否錄用受僱律師之重大參考指標，於錄用後，更有詳為蒐集、確認此等就職經歷之必要，以避免違反律師倫理規範。而此等就職經歷之揭露，僅客觀陳述受僱律師於他所任職之事務所名稱、任職期間，並無侵害受僱律師之權益。職是，雇主基於上開特定目的蒐集及利用受僱律師於其他律師事務所就職經歷，自無違前揭各項規定。
就業服務法
第 5 條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二、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

三、扣留求職人或員工財物或收取保證金。

四、指派求職人或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五、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六、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四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

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
第 1-1 條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隱私資料，包括下列類別：

一、生理資訊：基因檢測、藥物測試、醫療測試、HIV 檢測、智力測驗或指紋等。

二、心理資訊：心理測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

三、個人生活資訊：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

雇主要求求職人或員工提供隱私資料，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不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結論：
背景調查的內容應該與「工作（或勞動條件）」有直接相關，若調查內容與「工作（或勞動條件）」無關，即不能認合乎「特定目的」而仍屬於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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